泉州师范学院办公室
泉师院办〔2012〕9号


关于报送2011—2012学年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闽教办综【2012】21号文件通知要求，请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及时地做好年度报告的编制和报送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度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概述（主要反映本学年度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开展的总体情况）；
(2) 主动公开情况（主要反映通过学校网站、校报校刊、新闻发布等形式主动向校内和社会公开信息的情况）；

(3) 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主要反映学校受理、答复师生和公众信息公开申请的情况以及依申请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4) 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主要反映本校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对学校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的评价情况）；

(5) 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遭到举报的情况；

(6) 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7) 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二、年度报告的编制应注重内容的丰富性和条理性，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重点突出我校在信息公开制度和机制建设，信息公开范围、渠道、方式和程序的拓展与创新，重点领域（干部任用、人事招聘、资产采购、招生就业、财务等）信息公开工作推进等方面的特色做法和主要经验。
三、年度报告中统计数据的时间为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
四、年度报告报送时间：请各单位务必于2012年10月29日（下周一）前将年度报告纸质版送至学校办公室综合督查科，同时发送电子文档至61563263@qq.com，联系电话22783038（内线3038）。
                                   泉州师范学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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